
                                                                 信息披露文件 

- 1 -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57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租赁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就承租

运营红星苑三期商场部分物业事项签署《租赁合同》，租赁面积共计约 53,139.97 平方米，租金标

准为基本租金加利润抽成。 

 租赁期限：交付日（2018 年 8月 1日前)起至 2033 年 8月 31日 

一、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锦商贸”）就承租运营红星苑三期商场部分物业事项签署《租赁合同》，租赁面积共计

约 53,139.97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交付日（2018年 8 月 1日前)起至 2033年 8月 31日（含免租期

6个月），租金标准为基本租金加利润抽成（具体租金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合同主要内容”）。 

2018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会董事以 9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承租红星苑三期商场部分物业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

司上述租赁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租赁事项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相关协议、新设公司运营该租赁项目等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

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及合同标的情况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公司名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957,046.2108 万元人民币 

住    所：福州市西二环中路 436号 

法定代表人：张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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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

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

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五

金家具及室内装潢材料、花卉、玩具等的零售和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零售和批发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和批发医疗器械；零售香烟

（限分支机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

购；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

构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广告服务；信息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以

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

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永辉超市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永辉超市，证券代码：

601933），其实际控制人为张轩松先生及张轩宁先生，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两人合计持有永辉

超市股份 2,151,061,462股，占永辉超市总股本的 22.48%。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永辉超市总资产为 3,287,046.67 万元，

净资产为 1,999,477.41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 5,859,134.3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81,679.41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2、公司名称：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与连江中路（鳌峰大桥）交汇处的红星苑三期商场

（B1-5F）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进义 

经营范围：销售钟表、眼镜；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商业管理咨询；

房产居间服务；企业形象设计；品牌管理；企业产品及销售策划代理；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品）。 

主要股东：福建省永辉商业有限公司（永辉超市全资子公司）及永辉超市分别持有 51%、49%

的股份。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永锦商贸总资产为 17,482.70 万元，净资

产为-1,700.04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799.64万元，净利润为-1,780.18万元 (上述数据已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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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赁标的 

本次租赁标的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与连江中路（鳌峰大桥）交汇处，房屋性质为商业，

产权分属三家单位，其中：福州台江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产权 51,798.11 平方米（商场一至五

层）、福州江滨建设开发公司产权 1,085.53 平方米（一层斗门、大堂、负二层停车位、负三层 3-6

轴/F-G轴区域）、福州台江鳌峰街道曙光经济合作社产权 256.33 平方米（一层东南角敞开式店面）。  

永辉超市及永锦商贸（以下合称“永辉方”）向以上产权方承租含上述面积在内的场地用于经

营商场及超市，租赁期限尚未到期。本次交易系永辉方将部分承租面积（即本次租赁标的）转租

给公司使用。截止本公告日，永辉方除尚未取得福州江滨建设开发公司的授权外，已取得另外两

家产权方的授权文件，本次租赁合同已就因房屋权属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事项做违约条款设定，因

此，不存在因合同履行不能而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 

除上述情况外，租赁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合同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一）：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方（甲方二）：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租赁标的 

甲方（含甲方一、甲方二）将其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与连江中路（鳌峰大桥）交汇处的

红星苑三期商场一至五层、一层东南角敞开式店面、一层大堂、斗门、负二层部分机动车位、负

三层 3-6轴/F-G轴区域出租给乙方（不含永辉超市及地下停车场），计租面积为 53,139.97 平方米

（以实际测量或产权面积为准，上下浮动 2%内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为约定交付日起至 2033 年 8 月 31 日止，物业改造期（即免租期）为实际交付日起 6

个月，期满之日的次日为租金起算日。 

（三）主要费用及支付方式 

1、租赁费用：基本租金加利润抽成租金。 

基本租金：乙方按照甲方前期与三个产权方签署的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标准按月向

甲方缴纳（租金按租赁区域设置不同标准，平均月租金为 163.88 万元，其中一层敞开店面部分租

金每两年递增 8%，其余区域每三年递增 5%）。 

利润抽成租金：乙方按经营租赁场所产生的年度税前利润总额的 49%按年支付。 



                                                                 信息披露文件 

- 4 - 

2、物业综合管理费：乙方与物业公司另行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物业综合管理费按计租面积 2

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算。 

3、履约保证金：478.26万元，乙方在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房屋交付及装修 

1、甲方应按合同约定交付标准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前将租赁场所交付乙方。甲方须在合同签

订后 15日内取得产权方的同意转租证明函。 

2、双方前期成立清铺小组根据规划的方案完成主力店之外商户的清退解约或场地的调整签约

工作。甲方负责跟原有商户的主谈判工作，乙方负责商户的提前终止合同补偿工作和调整签约工

作。 

（五）转让 

如乙方以租赁场所为注册地址新设企业法人，并以乙方新设企业履行本合同项下乙方义务的，

该乙方新设企业的行为视为乙方的行为，甲方及管理公司向该乙方新设企业履行本合同项下甲方

义务的，视为已向乙方履行。 

（六）主要违约责任 

1、除另有约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视为甲方根本违约，乙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合同于解除

通知送达之日起终止，甲方应双倍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及预付租金，并赔偿乙方因此遭

受的损失，同时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本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交付租赁房屋超过 30天的（因国资委导致的原因除外）； 

（2）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开业后连续闭店超过 7天或累计超过 30天的； 

（3）出租房屋权属不清或因甲方与产权方租赁合同终止，造成乙方无法继续承租的； 

（4）如甲方未能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合同的其他条款，且甲方未能在乙方发出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的。 

2、除另有约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合同于解除

通知送达之日起终止，甲方有权没收乙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向乙方追索本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

并要求乙方按本合同退还租赁场所之相关约定退还租赁场所： 

（1）因乙方原因逾期超过 30 天未能支付、不支付或者延迟支付租赁费用或其他应付给甲方

的费用； 

（2）乙方因自身原因延迟接收房屋超过 30 天的，或者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擅自停业或歇业超

过 30 日的（装修期、改造期、不可抗力除外），或者乙方因其自身原因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或者

乙方利用经营场所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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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乙方未能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合同的其他条款，且乙方未能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纠正。 

3、任何一方根本违约或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对方利益之行为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的，违

约方除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外，还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合同终止当月基本租金标

准 8倍的违约金。 

（七）其他 

1、租赁期间如出现不可抗力致使租赁场所灭失或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

以提前终止合同，互不承担责任。 

2、租赁期间如遇政府征收或者政府拆迁未到期的租赁场所的，甲乙双方均有权解除合同。有

关征收、拆迁补偿事宜，无论甲方是否为产权人，该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及属于乙方装修、

设施设备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该房屋的搬迁补偿款、临时安置补偿款、提前搬迁奖励款及属于

甲方装修、设施设备全部归甲方所有。 

3、因合同履行所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提请租赁场所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标的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与连江中路（鳌峰大桥）交汇处，属于金融街和闽江

北岸商务区，系福州当前重点发展片区，租赁标的将用于经营商场，可进一步扩充公司在福州区

域的商业零售布局，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目预计于 2019 年上半年开业，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租赁合同的签订及

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对交易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分析 

受相关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后续租赁标的能否顺利运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及商业运营机制，严控成本，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营。公司将持续关注

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三）《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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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27 日 


	baidusnap4
	OLE_LINK1
	OLE_LINK2

